
 
 

華南產物商業動產流動綜合保險貨物內陸運輸險附加條款(A) 

100.04.12（100）華產企字第 231 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華南產物商業動產流動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 

    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華南產物商業動產流動綜合保險貨物內陸運輸險附加 

    條款（A）（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因意外事 

    故所致保險標的物之毀損或滅失，依照本附加條款有關條款之規定，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保險期間（在主保險契約所載保險期間內） 

    本附加條款自保險標的物離開主保險契約所載地點之倉庫或儲存處所開始裝載時生 

    效，經正常之運輸過程，以迄運抵主保險契約載明之目的地卸載完畢時為止。 

第三條 除外事項 

    本保險對下列事項不負賠償責任： 

   一、由於被保險人之故意不當行為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費用。 

   二、保險標的物之正常漏損、重量或容器之正常減少或自然耗損。 

   三、由於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物包裝或配置之不固或不當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費用。 

   四、由於被保險人對貨物裝載違反道路交通安全規則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費用。 

   五、由於保險標的物之固有瑕疵或本質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費用。 

   六、直接由於遲延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費用，即使此項遲延係因承保危險所致者。 

   七、由於運送人之無力償債或財產糾紛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費用。 

   八、由於戰爭、內戰、革命、叛亂、罷工、暴動、民眾騷擾或類似行為所致之毀損滅 

     失或費用。 

   九、由於使用原子或核子武器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費用。 

   十、運送過程中，運輸工具無人看管時所發生之損失。 

第四條 保險權益 

    運送人或其他受託人不得享受本保險之權益。 

第五條 被保險人之義務 

   一、被保險人及其受僱人及代理人對保險標的物之損害，應盡下列義務： 

      （一）應採取避免或減輕損害之適當措施；及 

   （二）對於運送人、受託人或其他第三者之一切求償權利應予適當保全及行使。 

    本公司同意除本保險可得之任何損害賠償外，對於被保險人為履行上述義務所作適 

    當、合理支出之一切費用另予補償。 

   二、被保險人或保險人為救助、保護或回復保險標的物所採之措施，不得視為對委付 

     之放棄或承諾，或影響任何一方當事人之權益。 

第六條 合理迅速之措施 

      被保險人在其所能控制之一切情況下，應作合理而迅速之處理，為本附加條款之必 



 
 
    要條件。 

第七條 法律及慣例： 

    本附加條款依中華民國法律及慣例辦理。 

第八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契約條款牴觸時，悉依本附加條款辦理。其他未規 

        定事項，仍適用主保險契約條款之規定。 
 


